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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福州理工学院                  乙方：
为探索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新机制，更好培养学生实习实践、创新创业创造能力，甲乙双方本着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有关事宜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一、合作内容及方式
1、在乙方建立“福州理工学院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由甲方授牌。
2、乙方接纳甲方的学生到乙方开展实习等实践教学活动，具体实践岗位由乙方确定。
3、甲方按照乙方岗位需求选派在校大学生进入乙方开展实践教学活动。选派学生采取学生个人报名、甲方推荐、乙方考核的模式遴选。
4、学生要遵守企业的有关规章制度，学校对学生实践教学活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二、双方责任与义务
（一）甲方
1、根据专业实习教学计划和毕业设计要求，制定学生实习和毕业设计方案，提前与乙方联系，经乙方确认后组织实施。
2、对学生实习情况和毕业设计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发现问题及时提出解决办法。主动加强与乙方的联系与沟通，促进校企合作，改进教学和设计工作，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
3、根据乙方提供的实践岗位信息，向乙方推荐选派实习学生，组织实习教学和毕业设计工作。
4、协助乙方加强对学生实习活动的管理，及时了解学生实习的有关情况，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和安全教育，督促学生保守乙方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和遵守乙方相关管理制度。
5、安排指导教师跟进学生的实习教学和毕业设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与乙方沟通，共同协商解决。
6、当学生不能按时完成实习任务或遇到其他需要立即终止实习的情况，根据乙方要求，甲方应及时调换实习学生与补充，以确保实习和毕业设计任务的顺利进行。
7、邀请乙方参加就业工作会议等，向乙方推荐毕业生，帮助乙方选聘所需人才。
8、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在实习期间为学生购买《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二）乙方
1、在条件允许情况下，每年尽量为甲方学生提供不少于10个实践岗位，时间不少于2周。这些岗位工作不应超越学生年龄、体力的承受能力，也不应以短期劳务用工为主要目的。
2、按照甲方实习教学和毕业设计计划，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作为校外指导教师，负责学生实践教学指导、现场管理等相关工作，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
3、负责学生在岗期间的管理，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与相关技术讲座。
4、有条件的单位为学生实习期间的食宿提供便利；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用品，保障学生在实践岗位的安全。
5、实习结束时，配合甲方提交学生实习的证明与评价。
6、学生若违反乙方相关管理制度或出现其他明显不适合继续实习的情况，在与甲方沟通后，乙方有权提前结束该学生的实习工作。
7、岗位用工招聘时，在同等条件下，可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和素质，可优先选择优秀毕业生。三、协议合作年限
合作时间为       年，协议期满后是否续签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未续签，协议自动终止，基地撤销。
四、其他
1、本协议为框架合同，基地相关建设内容由基地所属学院与乙方具体协商，形成《XXXX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方案》，作为本协议补充。
2、本协议一式肆份，校办、教务处、归属学院、共建单位各执一份，合作协议一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即生效，双方应遵守有关条款。
3、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或终止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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